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组情况表 

公司简称 云南白药 公司代码 000538.SZ 

重组涉及金额 

（万元） 
5,081,344.93 

交易是否构成《重组办

法》第十二条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是 

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是 

是否构成《重组办法》

第十三条规定的借壳

重组 

否 

是否涉及配套融资 否 
是否需向证监会申请

核准 
是 

上市公司及其现任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是

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情形 

是 

上市公司现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

六个月内是否未受到

过证监会行政处罚，或

者最近十二个月内是

否未受到过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本次非公

开发行是否未违反《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

十九条的规定 

是 

材料报送人姓名 赵雁 材料报送人联系电话 0871-66226106 

独立财务顾问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财务顾问主办人 王檑、李杰 

评估或估值机构名称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 

评估或估值项目负责

人（签字人） 
李丹琳、文剑 

审计机构名称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项目负责人 

（签字人） 
方自维、汪坤碧 

报送日期 2018 年 10 月 31 日 
报送前是否办理证券

停牌 
是 

方案要点 

上市公司概况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白药”、“上市公司”或“公

司”）是中华中医药实践的典型代表，公司历史悠久，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

精湛的工艺技术、丰富的行业经验和精益求精的严谨精神。公司以“药”

为本，持续推进“新白药、大健康”战略，通过打造药品、健康品、中药

资源的品牌集群，实现了从“产品经营”向“产业经营”的跨越，目前公

司已发展为一家集生产制造、新药研发、药品流通服务、中药资源开发、

营养保健、健康护理为一体的知名大型医药健康企业。 



方案简述 

本次交易由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药控股”）定向减资

和吸收合并两个部分组成。 

（一）白药控股定向减资 

为了实现本次交易完成后，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云南省国资委”）与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华都”）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量一致，白药控股定向回

购新华都持有的白药控股部分股权并在白药控股层面进行减资。 

（二）吸收合并 

云南白药通过向控股股东白药控股的三家股东云南省国资委、新华都及江

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鱼跃”）发行股份的方式对白药

控股实施吸收合并。云南白药为吸收合并方，白药控股为被吸收合并方。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云南白药为存续方，将承继及承接白药控股的全部

资产、负债、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白药控股将注销法人资格，白

药控股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将被注销，云南省国资委、新华都及江苏鱼跃

将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 

本次吸收合并与白药控股定向减资交易互为条件，若其中任何一项交易因

任何原因终止或不能实施，则另一项交易将终止实施。 

实施方案效果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医药生产制造、新药研发、药品流通

服务、中药资源开发、营养保健以及健康护理。本次交易实施后，上市公

司将承继白药控股的全部资产、负债、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本次

交易后，上市公司的现有主营业务不会受到影响，同时，公司将获得增量

资金的支持，有利于聚集优势资源，提升白药在产业升级和整合中的竞争

力及话语权，提升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打造具有创新能力

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医药健康企业。此外，本次交易将有助于缩减管理层

级，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决策效率、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推动云南白药

的未来外延扩张和国际化转型。 

发行新股方案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每股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 

（二）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吸收合并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云南省国资委、新华

都及江苏鱼跃。 

（三）发行股份的价格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云南白药审议本次吸收合并方案的首次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每股发行价格确定为 76.34 元，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自定价基准日至发行完成日期间，若云南白药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

上述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四）发行股份的数量 

本次交易中被吸收合并方白药控股 100%股权扣除白药控股定向减资影响

后的预估值为 508.13 亿元，按照发行价格 76.34 元/股计算，合计发行股份

数量为 665,620,240 股。本次交易后，白药控股持有的云南白药 432,426,597

股股票将被注销，因此本次交易后实际新增股份数量为 233,193,643 股。 

自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云南白药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上述发

行数量作相应调整。本次吸收合并涉及的最终股份发行数量以标的资产最

终交易价格为依据并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额为准。 

（五）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为深交所。 

（六）股份锁定期 

本次发行完成后，云南省国资委、新华都所认购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自本



次发行结束之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27 日（含）期间不得转让；江苏鱼跃所

认购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26 日（含）

期间不得转让。   

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

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规定和规则办理。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基于

本次交易所取得的股份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的上市公

司股份，亦按照前述安排予以锁定。 

 

  



（此页无正文，为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组情况表》之签章

页）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31 日 

 

 




